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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結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2 164,940 92,825
其他營運收入  3,263 1,511
其他收益及虧損  (1,022) 15,890
折舊  (3,385) (3,402)
佣金開支  (7,335) (5,980)
員工成本  (6,584) (6,588)
其他開支  (10,553) (12,396)
融資成本  (239) (167)
   

稅前溢利  139,085 81,693
稅項 3 (22,152) (11,08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116,933 70,610

已終止業務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期內溢利 4 17,432 500,226
   

期內溢利  134,365 570,836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66) 14
  重估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允值收益  1,074 –
  重估可供出售投資產生之遞延稅項  (177)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831 1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35,196 57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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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16,933 70,610

  －來自已終止業務  11,331 325,147
   

  128,264 395,757

 非控股權益
  －來自已終止業務  6,101 175,079
   

  134,365 570,836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9,095 395,771

 非控股權益  6,101 175,079
   

  135,196 570,850
   

股息 5 89,470 134,205
   

每股盈利 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
 －基本及攤薄  2.86仙 8.85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2.61仙 1.58仙
   

來自已終止業務：
 －基本及攤薄  0.25仙 7.2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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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130,857 133,853

 投資物業  46,200 46,200

 無形資產  8,955 8,955

 商譽  15,441 15,441

 其他資產  4,791 4,682

 遞延稅項資產  611 734

 貸款及墊款 8 259,601 263,199

 證券投資  84,950 89,002
   

  551,406 562,066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 7 2,180,307 1,786,671

 貸款及墊款 8 585,947 357,13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49,924 639,319

 可收回稅項  146 273

 證券投資  94,250 79,438

 銀行結餘－客戶賬戶  227,241 796,917

 銀行結餘－一般賬戶及現金  314,320 812,432
   

  4,052,135 4,47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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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9 262,519 845,71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項  15,308 26,454

 欠非控股股東款項  124,688 124,688

 應付稅項  167,353 150,351

 銀行借貸  140,000 –
   

  709,868 1,147,211
   

流動資產淨額  3,342,267 3,324,97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93,673 3,887,03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015 5,840
   

資產淨額  3,887,658 3,881,19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47,348 447,348

 儲備  3,366,683 3,282,32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814,031 3,729,671

非控股權益  73,627 151,526
   

總權益  3,887,658 3,88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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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份  物業 投資 購股權    非控股
 股本 溢價賬 特別儲備 重估備儲 重估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
　四月一日之結餘 447,348 2,289,139 123,337 10,539 (1,029) – 428 859,909 3,729,671 151,526 3,881,197
           

期內溢利 – – – – – – – 128,264 128,264 6,101 134,36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產生之匯兌
　 差額 – – – – – – (66) – (66) – (66)
 重估可供出售投資
　　之公平值收益 – – – – 1,074 – – – 1,074 – 1,074
 重估可供出售投資
　　產生之遞延稅項
　　負債 – – – – (177) – – – (177) – (177)
           

 – – – – 897 – (66) – 831 – 83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897 – (66) 128,264 129,095 6,101 135,196
           

確認作分派之股息 – – – – – – – (44,735) (44,735) – (44,735)
已付予非控股權益
　之股息 – – – – – – – – – (84,000) (84,000)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447,348 2,289,139 123,337 10,539 (132) – 362 943,438 3,814,031 73,627 3,887,658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份  物業重估 購股權    非控股
 股本 溢價賬 特別儲備 備儲 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447,348 2,289,139 123,337 7,556 6,703 461 500,004 3,374,548 346,545 3,721,093
          

期內溢利 – – – – – – 395,757 395,757 175,079 570,83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14 – 14 – 1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4 395,757 395,771 175,079 570,850
          

確認作分派之股息 – – – – – – (44,735) (44,735) – (44,735)
於已授出之購股權失效時
　轉出 – – – – (6,703) – 6,703 – – –
已付予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369,366) (369,366)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447,348 2,289,139 123,337 7,556 – 475 857,729 3,725,584 152,258 3,87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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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之淨現金 (497,857) (426,325)

投資業務（所用）所得之淨現金 (11,286) 2,525,801

融資業務所得（所用）之淨現金 11,097 (1,059,90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淨（減少）增加 (498,046) 1,039,574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66) 1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12,432 213,628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14,320 1,253,216
  

為：

銀行結餘 － 一般賬戶及現金 314,320 1,25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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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

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而編製。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及物業按公

允值計量除外（倘適用）。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

務報表所採納者相同之會計政策而編製，惟於本中期期間內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抵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徵費

　－詮釋第21號

本公司董事認為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內匯報之金額及╱或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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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以下為按須予報告及經營分部提供之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未經審核收益及業績的分

析：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保證

 經紀 金融資 放債 企業融資 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41,078 87,827 30,851 2,032 3,152 164,940
      

分部溢利 20,441 87,713 30,611 1,722 2,113 142,600
     

未分配企業費用      (3,51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

 稅前溢利      139,085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保證

 經紀 金融資 放債 企業融資 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25,150 59,778 5,204 233 2,460 92,825
      

分部溢利（虧損） 4,517 59,661 6,546 (52) 16,843 87,515
     

未分配企業費用      (5,82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

 稅前溢利      8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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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以下為按須予報告及經營分部提供之本集團資產及負債的分析：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證券保證

 經紀 金融資 放債 企業融資 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535,296 2,223,830 871,859 8,530 290,172 3,929,687
     

未分配資產      7,055
      

總分部資產      3,936,742

有關已終止業務之

　資產（附註1）      666,799
      

綜合資產總值      4,603,541
      

分部負債 280,091 133,893 66 9 151 414,210
     

未分配負債      173,370
      

總分部負債      587,580

有關已終止業務之

　負債（附註2）      128,303
      

綜合負債總額      71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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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證券保證
 經紀 金融資 放債 企業融資 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728,365 2,455,633 587,669 6,810 359,021 4,137,498
     

未分配資產      7,308
      

總分部資產      4,144,806
有關已終止業務
　之資產（附註1）      889,442
      

綜合資產總值      5,034,248
      

分部負債 130,163 733,625 116 71 4,504 868,479
     

未分配負債      156,191
      

總分部負債      1,024,670
有關已終止業務
　之負債 （附註2）      128,381
      

綜合負債總額      1,153,051
      

附註1： 有關已終止業務之資產之主要部份代表642,75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627,886,000港元）之其他應收款項（如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所披露）。

附註2： 有關已終止業務之負債之主要部份代表124,68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124,688,000港元）之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所有持續經營分部之業務主要位於香港而本集團之收益主要源自香港。

3.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
 香港 21,854 11,083
遞延稅項
 本期間 298 –
  

 22,152 11,083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段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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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四日，本集團透過擁有65%權益並經營本集團之全部酒店及娛樂業務之

附屬公司－大中華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及金都娛樂有限公司（統稱「出售集團」）訂立

協議，以出售酒店綜合樓及若干資產（「出售事項」或「該等資產」）。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

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出售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在二零一三年五月

二十四日刊發之通函。本集團之酒店及娛樂業務已於出售事項在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七日完

成起終止經營。因此，酒店及娛樂業務之期內經營業績乃披露作已終止業務。

以下為酒店及娛樂業務之期內業績（已計入本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以及截至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同期業績：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67,249

其他營運收入 18,765 3,566

出售該等資產之收益 – 526,846

折舊 – (24,034)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 (9,653)

佣金開支 – (9,713)

員工成本  (970) (16,366)

消耗品使用 – (5,383)

其他開支 (363) (31,394)

融資成本 – (2,055)
  

稅前溢利 17,432 499,063

稅項 – 1,163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期內溢利 17,432 500,226
  

以下人士應佔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1,331 325,147

 非控股權益 6,101 175,079
  

 17,432 50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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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終止業務（續）
出售該等資產之收益計算如下：

 千港元

代價之支付方式：

 現金 2,600,000

 遞延現金（附註） 611,980
  

 3,211,980

所出售之該等資產 (2,631,137)

交易成本 (53,997)
  

出售該等資產之收益 526,846
 

附註： 遞延代價之公允值是按應收款項之實際收益釐定，而代價之面額與現金價等值之間

的差額則確認為利息收益。遞延現金代價將由買方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六日或前後

以現金結清。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由於確認期內之推算利息，賬面值已增加

至642,75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627,886,000港元）並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

應收款項。

5.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付之末期股息 44,735 44,735

擬派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一三年：2.0港仙） 44,735 89,470
  

 89,470 134,205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1.0港仙之末期股息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派付予股東。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此擬派中

期股息不會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列作應付股息，惟將反映作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溢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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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字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於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16,933 70,610

 －來自已終止業務 11,331 325,147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之盈利總額 128,264 395,757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之普通股數目 4,473,476 4,47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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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項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買賣業務中產生

 之應收賬項：

 －現金客戶 19,813 17,439

 －保證金客戶：

  －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 612 1,413

  －其他保證金客戶 2,109,642 1,761,229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63,439 20,064

期貨買賣合約業務中產生來自期貨結算所之

 應收賬項 4,416 4,141
  

 2,197,922 1,804,286

減：減值撥備 (17,615) (17,615)
  

 2,180,307 1,786,671
  

應收現金客戶及證券結算所之賬項的正常結算期為交易日後兩日，而應收期貨結算所之賬

項的正常結算期為交易日後一日。

現金客戶之應收賬項中，包括於報告期末已逾期而賬面值為1,47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3,302,000港元）之應收款項，惟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款項並無減值，因為有關款項之信貸

質素並無重大變動而大部份賬面值已於其後清償。

就報告期末已逾期但並無減值之現金客戶應收賬項而言，相關賬齡分析（由結算日期起計）

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1,443 3,233

31至60天 28 69
  

 1,471 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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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項（續）
於報告期末，賬面值為18,34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4,137,000港元）之應收現金客戶之

賬項為並無逾期亦無減值，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款項為可以收回。

借予證券保證金客戶之貸款均以客戶之抵押證券作抵押，有關證券之公允值為

10,390,32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6,301,292,000港元）。香港上市股本證券佔已抵押證

券中的重要部份。有關貸款須按通知還款，以年利率香港最優惠利率加2厘至4.45厘（二零

一四年：年利率香港最優惠利率加2厘至4.45厘）計息。證券被賦予特定之保證金比率以計

算其保證金價值。若未償還款額超過已存入之證券的合資格保證金價值，則會要求客戶提

供額外資金或抵押品。所持有之抵押品可以再抵押，而本集團可酌情將之出售以結清保證

金客戶應付之任何未償還款額。鑑於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之性質，本公司董事認為賬齡分

析並無額外作用，因此並無披露賬齡分析。

證券交易業務產生之保證金客戶應收賬項中，包括若干關連人士欠款，詳情如下：

    抵押之證券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四月一日 九月三十日 期內最高 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 之結餘 未償還金額 之市值

姓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龍漢雷先生 260 – 601 –

洪漢文先生（本公司董事）

　之聯繫人士 569 – 569 –

洪瑞坤先生（本公司董事）

　之聯繫人士 584 612 612 740
    

以上結餘為須應要求償還並按與其他保證金客戶獲提供之利率相若的商業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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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貸款及墊款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利率應收貸款 692,566 467,349

浮動利率應收貸款 153,000 153,000
  

 845,566 620,349

減：減值債務撥備 (18) (18)
  

 845,548 620,331
  

有抵押 257,162 255,162

無抵押 588,386 365,169
  

 845,548 620,331
  

分析為：

流動資產 585,947 357,132

非流動資產 259,601 263,199
  

 845,548 620,331
  



結 好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中期報告 2O14

17

8.	 貸款及墊款（續）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若干賬面值為257,16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55,162,000港

元）之貸款及墊款由總公允值為383,86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74,300,000港元）之香港

物業之第一按揭作為抵押；若干賬面值為24,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0,800,000港元）

之貸款及墊款由總公允值為99,5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16,600,000港元）之香港物業

之第二按揭作為保證。固定利率應收貸款按介乎9厘至24厘（二零一四年：9厘至24厘）之年

利率計息。浮動利率應收貸款按香港最優惠利率加2厘至加3厘（二零一四年：香港最優惠

利率加2厘至加3厘）之年利率（介乎每年7.25厘至8厘）計息。

本集團根據對收回款項之機會及賬齡之評估，以及管理層之判斷（包括對信貸質素變化之

評估、抵押品及各客戶之收款記錄）而決定減值債務之撥備。由於全部貸款及墊款中的72%

（二零一四年：84%）是應收五大借款客戶之款項，本集團面對信貸集中風險之情況。本公

司董事相信減值債務撥備為足夠。

減值債務撥備之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及期終結餘 18 18
  

本集團之貸款及墊款中，個別減值之客戶的總結餘為18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80,000

港元）。該借款人目前在履行承諾方面遇到財務困難，能否悉數償還本金及利息存疑。經

計及就該貸款持有之抵押品後，已作出1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8,000港元）之減值。根

據本集團對收回款項成數之評估，認為毋須計提進一步減值撥備。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已逾期但並無減值之貸款及墊款。

於報告期末，賬面值為845,38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620,169,000港元）之貸款及墊款為

並無逾期亦無減值。鑑於該等借款人之還款記錄以及所提供之抵押品，本公司董事認為有

關款項為可以收回及具備良好信貸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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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項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買賣業務中產生之應付賬項：

 －現金客戶 111,965 98,547

 －保證金客戶 134,185 733,913

 －經紀 – 3,808

期貨合約買賣業務中產生之應付客戶賬項 16,369 9,289

酒店及娛樂營運產生之應付賬項 – 161
  

 262,519 845,718
  

應付現金客戶及經紀之賬項的正常結算期為交易日後兩日。該等結餘之賬齡為30天以內。

欠證券保證金客戶款項須於要求時償還並且按0.25厘（二零一四年：0.25厘）之年利率計息。

鑑於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之性質，本公司董事認為賬齡分析並無額外作用，因此並無披露

賬齡分析。

證券買賣業務產生之應付保證金客戶賬項中，包括應付本公司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的款

項為94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139,000港元）。

期貨合約買賣業務中產生之應付客戶賬項，是指向客戶收取以在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期交所」）買賣期貨合約之保證金按金。超過期交所規定所需之初步保證金按金之尚未退

還款額，須於客戶要求時償還。鑑於期貨合約買賣業務之性質，本公司董事認為賬齡分析

並無額外作用，因此並無披露賬齡分析。

酒店及娛樂營運之貨品或服務供應商提供之平均信貸期為60天。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此項結餘的賬齡為30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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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採取嚴謹之風險管理政策及監察系統，尤以關於下文所載之財務風險為然：

• 資本風險管理
本集團管理其資本，以確保本集團之實體將能夠持續經營，並透過優化債務及權益

結餘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本集團之資本架構包括債務（包括欠非控股股東款項及銀

行信貸）以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包含已發行股本，以及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披露

之儲備及保留盈利。管理層考慮資金成本及各類資本之相關風險，從而檢討資本架

構。有鑑於此，本集團將透過派付股息、發行新股以及發行新債務或贖回現有債務

而平衡整體資本架構。期內，本集團之整體策略維持不變。

• 市場風險
利率風險

本集團因應收賬項、貸款及墊款、銀行結餘及銀行借貸而面對現金流利率風險。本

集團亦就固定利率貸款及墊款，以及持有的可換股票據及債務證券而面對公允值利

率風險。本集團目前並無利率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在收取之利息與支付之利息

之間保持適當息差，藉此密切管控保證金融資及其他借貸活動產生之風險。

股本價格風險

本集團投資於上市股本證券、可換股票據及投資基金，因而面對股本價格風險。本

公司董事密切注視此等金融工具的組合，從而管控相關風險。此等金融工具的公允

值將因為當中相關上市股本證券的收市價及投資基金的報價之變動而受到正面或負

面影響。

• 貨幣風險
本公司董事認為，由於集團實體之大部份交易與金融資產及負債是以有關實體之功

能貨幣計值，故並無面對重大貨幣風險，而澳門幣及美元方面之風險有限，原因為

澳門幣及美元是分別與港元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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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財務風險管理（續）
• 信貸風險

因交易對方未能履行責任而可為本集團帶來財務虧損之本集團最大信貸風險，乃來

自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列各項已確認金融資產之賬面值。

本集團面對信貸風險，該風險指交易對方於到期時未能支付全數款項。倘於報告日

錄得虧損，本集團將會就此作出減值撥備。經濟或某一行業之健康發展如有重大變

動，可使產生之虧損與於報告日已作撥備者不同。因此，管理層審慎管控信貸風險。

通過設定任何借款人或發行人或每個借款人組別以及地域及行業分部所能承受的風

險金額上限，本集團把其就應收賬項、貸款及墊款、其他應收款項、可換股票據及債

務證券所承擔的信貸風險分成若干等級。該等風險受到不斷監控，並且每季甚至乎

更頻密的進行審閱。

本集團透過定期分析借款人與準借款人償還利息及本金的能力，以及在適當時候改

變該等放款限制來管控所面對的信貸風險。本集團亦藉抵押品以及公司及個人擔保

來管控信貸風險。

銀行結餘之信貸風險有限，蓋交易對手為獲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給予高信貸評級之銀

行。

附註4所披露因出售該等資產而產生之其他應收款項之信貸風險有限，因為交易對方

為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其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並擁有雄厚財政狀況）

之附屬公司。

因債務證券而面對之信貸風險有限，因為有關債務證券是由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市之控股公司發行或作出擔保。

• 流動資金風險
由於經紀業務為本集團日常業務之一環，故本集團因為與結算所或經紀及客戶之間

結算出現時差而面對流動資金風險。為應對此項風險，庫務隊伍與結算部門緊密合

作，一同監控資金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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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連人士交易
除了附註7詳述之結餘外，本集團與關連人士有以下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交易性質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關連人士名稱
岑建偉先生、湛威豪先生、 佣金收入（註i） 33 65

 龍漢雷先生、洪瑞坤先生、
 洪漢文先生、鄭偉浩先生、
 何國鈞先生以及彼等
 之聯繫人士

洪瑞坤先生、龍漢雷先生、 利息收入（註ii） 50 40

 何國鈞先生、洪漢文先生
 以及彼等之聯繫人士

洪漢文先生之聯繫人士 租金收入（註iii） 252 168
   

註：

(i) 佣金均按交易總值之0.1%至0.15%（二零一三年：0.1%至0.15%）收取。

(ii) 利息均根據保證金貸款之未償還結餘而按7.2360%至9.2520%（二零一三年：7.2360%

至9.2520%）之固定利率收取。

(iii) 收取之每月租賃費用為4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42,000港元）。

管理層要員之薪酬
董事及其他管理層要員於期內之薪酬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2,208 12,571

離職後福利 68 59
  

 2,276 12,630
  

董事及其他管理層要員之薪酬是按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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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中期股息將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或前後派付予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名列股東名冊

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止期間（包括首尾兩

天）（記錄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以便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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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概覽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為164,9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之92,800,000港元急升78%。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128,200,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395,700,000港元），當中116,900,000港元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二零一三

年：70,600,000港元）而11,300,000港元來自已終止業務（二零一三年：325,100,000

港元）。本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為2.86港仙（二零一三年：8.85港仙），當中2.61港仙

（二零一三年：1.58港仙）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而0.25港仙（二零一三年：7.27港仙）來自

已終止業務。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大幅減少，主要因為於二零一三年錄得出售酒店綜合樓及若干資產之一次

性收益526,800,000港元（而本集團分佔當中的65%）。然而，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

務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較二零一三年同期大增66%。

持續經營業務

市場回顧

於回顧期間，香港股市一直好淡爭持。利好消息為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二零一四年四月發表有關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

機制（簡稱滬港通計劃）之聯合公告，預期滬港通計劃將於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正式

啟動。滬港通計劃可望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為市場注入新動力。海外市

場方面，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升至歷史新高，當地經濟回復至較慢但穩定之增

長，有助市場氣氛。然而，香港股市仍然面對一些不可忽視並令大部份投資者憂慮的

不明朗因素，如美國聯邦儲備局計劃於二零一四年十月結束其歷史性的量化寬鬆計

劃，另外佔領中環運動將造成社會及經濟不穩。

香港股市仍然牛皮靠穩，窄幅上落。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香港股

市平均每日股市成交額為640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之590億港元上升8%，恒生指數於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收報22,933點，與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22,151點相若。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香港新股集資活動金額達850億港元，較二零

一三年同期減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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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

經紀及證券保證金融資

股市成交量上升帶動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之經紀佣金收入增長。經紀分部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較去年同期上升63%至41,100,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25,200,000港元），當中，本集團之包銷及配售業務貢獻6,700,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3,200,000港元）之收益。於本期間，本集團為兩項強制全面要約的要約人提供資

金證明，為本集團帶來6,900,000港元之收益。經紀分部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錄得溢利20,4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4,500,000港元）。本集團將繼續

拓闊收入來源及嚴控營運成本，以應對證券經紀行業中分散而利潤偏低的經營環境。

股份保證金融資繼續是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保證金利息收入總額較去年同期上升

47%至87,8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59,800,000港元）。保證金利息收入增加主要得

到保證金貸款增長所支持。此業務分部貢獻之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之53%。本集團於

期結時之保證金貸款組合為2,092,6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745,000,000港元），

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增加20%。保證金貸款業務穩健增長，而本集團將繼續維

持收益與風險之間的平衡，並以謹慎的態度對旗下保證金融資業務實行信貸控制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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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放債

放債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提供消費者及按揭貸款。隨著本集團繼續拓展貸款組合，放債

業務於本期間繼續迅速增長。貸款總額由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620,300,000港

元升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845,500,000港元，利息收入於期內急升至30,9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5,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9倍。此分部對本集團日

見重要。其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溢利30,600,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6,500,000港元）。除了二零一三年內披露有關授出250,000,000港元貸款及

150,000,000港元貸款融資額之兩項貸款協議外，本集團於期內亦披露一項大額貸款

協議，內容有關向客戶授出融資額最高達150,000,000港元之貸款融資額度。放債業

務之貸款組合於本期間並無錄得重大減值虧損。憑藉本集團掌握的專門知識以及與

高淨值客戶的業務關係，本集團仍然看好放債業務之前景，並將繼續專注於有短期

融資需要之高淨值客戶。

企業融資

本集團之企業融資部繼續專注向上市發行人提供財務顧問服務，其於本期間已完成三

項財務顧問項目。此分部於本期間錄得溢利1,7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虧損52,000

港元）。

投資

投資分部為本集團持有物業及金融工具。資產配置是建基於預期回報率及可動用資金

資本。於回顧期間，此分部錄得溢利2,1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6,800,000港元），

主要來自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及金融工具之公允值變動。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持有的股本及債務證券以及可換股票據投資組合之總公允值為179,200,000港

元（二零一四年：168,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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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展望

本集團在過去已成功鞏固其主要收入來源的實力，充份證明其能靈活應變，安然渡

過不同經濟周期。展望未來，隨著滬港通計劃於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啟動，市場交投

可望受惠而市場氣氛亦將改善。本集團將緊貼滬港通計劃啟動後市況的發展並發掘

當中機遇。憑藉雄厚的財政實力，本集團將繼續以按部就班和審慎的方式推行業務

增長策略。

已終止業務

酒店及娛樂業務

由於出售酒店綜合樓及若干資產，酒店及娛樂業務經營分部已自二零一三年度起終

止經營。有關已終止業務之詳情載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

財務回顧

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之應佔權益為3,814,000,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3,729,700,000港元），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增加84,300,000港元，增長

2.3%。有關變動主要源自本期間溢利及派發股息。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流動資產為3,342,3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3,325,000,000港元），而本集團之流動性（以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流動負債作說

明）為5.7倍（二零一四年：3.9倍）。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手頭現金達

314,3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812,4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之總銀行借貸為140,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而本集團未提取之銀行信貸額

為585,5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765,500,000港元）。有關銀行信貸額以客戶之抵

押證券、物業，以及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4,473,4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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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續）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總負債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權益）為0.19倍（二零一四年：0.31倍）。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交易均以港元、澳門幣及美元計值而澳門幣及美元是與港元掛鈎，

故本集團之業務活動並無面對重大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於期結時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未履行資本承擔。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為122,1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123,600,000港元）之租賃土地、樓宇以及一項投資物業，已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信

貸額之抵押。

有關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進行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69位（二零一四年：68位）僱員。本集團乃按

照僱員表現、工作經驗及市況釐定僱員薪酬。於本期間，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僱員

總薪酬成本為6,6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600,000港元）。本集團提供的僱員福利

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酌情授出之購股權，以及向員工發放表現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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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由本

公司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各董事及彼等之

聯繫人士所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權益如下：

1.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之好倉

   佔本公司

  所持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之百分比

洪漢文先生 由受控公司持有（註） 1,342,018,583 29.99%

註： 洪漢文先生被視為擁有1,342,018,583股本公司普通股的權益，有關股份由一間在英

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Honeylink Agents Limited所持有，其全部已發行股

本由洪漢文先生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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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股份權益（續）

2.	 於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結好證券有限公司（「結好證券」）之每股面值1.0港元之無

投票權遞延股之好倉

   佔結好證券

   已發行

  所持無投票權 無投票權遞延股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遞延股*數目 之百分比

洪漢文先生 實益擁有人 36,000,000 90%

岑建偉先生 實益擁有人 4,000,000 10%
   

  40,000,000 100%
   

* 無投票權遞延股於實際上無權收取股息，亦無權接收結好證券任何股東大會通告或

出席大會或於會上投票。於清盤時，結好證券可供分派予普通股持有人及無投票權

遞延股持有人之資產應先用以支付每股普通股1,000,000,000,000港元之款項予普通

股持有人，繼而用以償還有關股份之已繳足或入賬列為繳足面值予無投票權遞延股

持有人，而結好證券之資產餘額應屬於普通股持有人，並分別按彼等就有關普通股

之繳足或入賬列為繳足股款之比例分派。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

存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而向本公司及聯交所作出的知會，本公司董事或

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之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買股份及購股權之安排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六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屆滿。

本公司已根據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通過之決議案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購

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鼓勵合資格參與者努力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之價值以

為本公司股東帶來利益，並藉以挽留及吸引其貢獻對本集團之增長及發展有利或可

能有利之人士。期內並無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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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股份及購股權之安排（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最終控股公司或其最終控股公司之

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參與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

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而於期內，亦無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有權認

購本公司之股份或已行使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予備存之主要股

東登記名冊所記錄，以下股東擁有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而有關權

益乃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普通股之好倉。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之好倉

   佔本公司

  所持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

名稱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之百分比

洪漢文 由受控法團持有（附註） 1,342,018,583 29.99%

Honeylink Agents  實益擁有人（附註） 1,342,018,583 29.99%

 Limited

　（「Honeylink」）
   

附註： 洪漢文先生被視為擁有由Honeylink持有之本公司1,342,018,583股普通股之權益。

Honeylink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洪漢文先生實益

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未獲知會有任何人士於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擁有任何其他相關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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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工作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之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

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已一直應用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並已遵守適用守

則條文，惟下文概述之一項偏離情況除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

選舉。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的委任並無指定任期，而須依據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流退

任及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

則。在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於整段回顧期間內，

彼等（其中一名董事除外，所涉事件請見下文）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訂的必守

標準。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龍漢雷先生於香港聯交所出售3,000,000股本公司股份。就

有關出售而言，彼（因無心之失）並未遵守標準守則而尋求董事會之指定人員給予事

先批准。就清楚說明而言，進行有關出售時並無未刊發之內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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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披露董事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須於本報告披露之董事資料變更如下：

文剛銳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 獲委任為慧德投資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由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起

生效。慧德投資有限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蕭喜臨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 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之成員，由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起生效。蕭先生現為百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及仁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彼曾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至二零

一二年一月期間出任中國投資基金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上述所有公司之股

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廖俊寧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 辭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不再出任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

員會之成員，由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洪漢文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截至本報告日期，洪漢文先生、湛威豪先生、岑建偉先生、洪瑞坤先生及龍漢雷先

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文剛銳先生、孫克強先生及蕭喜臨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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